97年度所得資料分開提供申請書
序號：　　　　　　　
納稅義務人如因與其配偶分居或其他特殊情形，得通知稽徵機關將其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及信託財產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之所得資料分開提供：

	申請人姓名
	(正楷)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縣    市     區鄉(鎮)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通訊地址
	縣    市     區鄉(鎮)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連絡電話
	日：             夜：                 行動電話：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 ：                         簽章
注意事項：

一、為保障納稅義務人權益，依據稅捐稽徵法第33條規定辦理。

二、請申請人於98年4月21日前，將本申請書以郵寄、傳真、寄發電子郵件方式，寄（送）達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或親至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提出申請。

三、利用網際網路申請者，應於98年4月1日起至4月21日止，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其他經財政部同意之電子憑證，或輸入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97年12月31 日戶口名簿戶號，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tax.nat.gov.tw）申請。

四、申請分開提供所得資料者，則申請人或其配偶皆僅能查調本人的所得資料，提供內容並不含未滿20歲子女之所得資料。至其未滿20歲子女之資料，得提示相關證明文件後，以增列扶養人方式查調。

